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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因系统未施工调试完成，未验收，该项目缺陷尚待补充。）
请注意如下事项：

本公司工程技术人员所作的勘察分析，仅对业主生产作业及所在场所内设施的潜在风险作客观评估，并协助业主方了解防止损害或减少风险值的可行性措施。对该项防范措施的决定、执行与管制，均系业主的义务责任。本公司对下述各项情形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 对于发现、告知或排除危险的责任，以及因损害防止与危险发生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害的责任；
二 在勘察中所知悉及记录于勘察报告内的一切事实情况，如需主管机关及监督单位报告时，均属贵业主的义务及责任；
三 依法律或行政命令所加诸于贵业主的责任或其他义务。
完全履行本公司所提供的各项建议，并不表示贵业主已完成法律或各项合约上所要求的义务及责任。
前      言
这份整改改善建议报告提供给管理单位管理层参考。本报告依据 现场勘查所获得。本报告所述的建议事项，均为根据现场或消防常规检查内容所提供的说明，加以整理、分析、撰写而成。
本次风险评估作业主要目的是对于现行风险暴露加以鉴定与评估，并提出风险改善建议与对应措施，期盼能有效降低意外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控制损失所造成的严重程度。如同其他风险改善报告的性质，本报告着眼于发现现有措施不足之处及其可能会造成的损失或负面影响，所以此报告甚少触及优点。然而，我们盼望贵业主能将其内容视为我们对贵业主的风险防止及安全管理所做的努力肯定，而非因所述均为缺失之处而视为过分挑剔的批评。
非常感谢参与本次的风险查勘过程，促使本次风险评估作业过程顺利达成。
一、勘察内容
1） 竣工图纸1（消火栓、喷淋、防排烟、自动报警）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 消防供水系统
4） 消火栓系统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 防火门分隔设施
7）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8） 移动式灭火设备
9）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二、现场勘察报告
1、 竣工图纸---------
缺少竣工图纸，存在与现场不符。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火灾报警控制器呈显故障；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2） 火灾报警控制器呈现反馈；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3） 火灾报警控制器存在火警；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4） 因尚未调试完成，未能联动测试，消防广播、声光警报、切电等功能未测试。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3、 消防供水系统
1） 集控室未安装电子液位仪或已安装电子液位仪未进行标注。检查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2） 就地未安装机械液位仪。检查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4、消火栓系统
1）远启故障；检查依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2）消火栓按钮联启故障；检查依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3）自动巡检贵未有效投入使用；检查依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4）缺少机械启动柜或机械启动柜为有效投入使用，主备二泵仅设置一套强启。检查依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管网无水；《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2）报警阀组压力开关启泵功能未能实现；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6、防火分隔设施
主厂房防火玻璃未达到图纸设计要求，请提供检测报告与图纸二次对比；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1） 
防火门未安装闭门器、顺序器；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2） 
防火门灌浆未充实、下包边框有缺失。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 
办公楼及宿舍楼人员密集场所未安装防火门监控系统，请复审设计规范确认。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4） 
过墙管道未充分防火封堵；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 
厨房操作间门未看到消防认证，门体未胶条包边，不能确认是否为防火门。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 

7、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1）集中控制器存在故障信息；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2） 现场灯具存在损坏；《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3）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8、 移动式灭火设备
1）办公楼、宿舍楼请于设计单位确认应否按照人员密集场所布置5abcd灭火器；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2）化验室应加设布置二氧化碳灭火器。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9、 现场摸查
1）多处配电柜消防切电模块线路未接或未安装模块；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2）消火栓主管道未设置流量开关；
检查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3）多处管道、管件、阀门、阀组暴露室外，未进行保温；
检查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4）综合水泵房配电箱底部防火封堵不充分；
检查依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5）厨房燃气间未安装事故切断阀，燃气泄露可燃气体报警时无法自动切断。检查依据《亳州市安全生产条例》
6）火灾报警控制器多线单位、总线单元未贴牌标注。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7）消火栓门框缺失；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8）消防卷盘存在反装；
检查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9）缺少电子火灾监控系统、请依照设计复审。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10）消火栓出水干管电接点压力表，不具备自动启停消火栓泵的功能。
检查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11.0.5
11）图形显示装置布点缺少模块位置；已布点点位与现场有偏差。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检查依据汇总
检查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检查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检查依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二次）
1、防排烟系统
1）未能联锁启动风机、未能远程启动风机。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配电设计规范》
2）未设立执行机构，请依照设计说明，如仅为暖通试用，则无需设立，但防火阀停风机不具备必须处理。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配电设计规范》
3）风机控制柜双电源未设置在末端。
检查依据：《配电设计规范》

2、应急照明系统
1）集中控制柜仅设置分机、未在集控室设置主机。
检查依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设计规范GB17945-2010》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火灾报警控制器末端无双电源控制箱。
2）、未见图形显示装置。
检查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4、消防炮控制系统
1）、主控制柜未设立双电源，UPS供电不可代替双电源。
2）、监控画面不稳定，有一处不显示。
3）、消防炮供水管道水流指示器未编注位置或未安装。
检查依据：《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38-2003》《消防炮国家标准GB19156-2019》《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GB25204-2010》

建议：各安装单位应尽快完善工作，以进一步勘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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